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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县三角坑片区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 

一、编制依据 

依据《清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

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闽自然资发〔2021〕3 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

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

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6 号），清流县人民政府组

织编制《清流县三角坑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二、基本情况 

本方案位于清流县中心城区城南片的龙津河西岸，涉及

清流经济开发区与城南工业园，东起 204 省道（留芳路）与

城南工业路交叉口，西至横溪岭，南起三明信达装配式构建

制造有限公司，北至清流第一中学。 

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16.0182 公顷，其中：农用

地 7.4429 公顷（耕地 0.6281 公顷），建设用地 8.4547 公

顷，未利用地 0.1206 公顷。本方案涉及清流县龙津镇城南

村和清流县国有土地。具体见附表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

表、附图位置示意图。 

三、必要性分析 

1. 构建协调有序城乡发展格局的需要 

根据三明市委、清流县委的战略部署，清流县规划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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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县域中心城市，完善乡镇布局，加速生产要素向城区、

园区集聚，形成“一心两区两园”协调发展格局。本片区开

发范围涉及该发展格局中的城南工业园及清流经济开发区。 

本片区土地开发将依托清流经济开发区、城南工业园、

集美（清流）共建产业园、库区移民创业园等，突出闽西南

合作协同发展，加大与集美区的山海协作、对口帮扶力度，

强化两地产业对接，以出口为导向，加快片区与中心城市、

乡镇的产业融合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

享，推动城乡发展格局的协调有序发展。 

2.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需要 

根据清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清流县将大力改

造提升传统产业，重点推动食品与消费品、电子轻工、建材

等传统优势产业集群由中低端向中高端、由要素投入向创新

驱动转化；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培育新增长点。 

本片区产业发展定位为以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加

工、电子材料、生物科技、机械加工等无污染的现代化生态

产业区，着力调整优化传统产业结构、布局发展新兴产业，

加快突破技术链、延长产业链、拓宽产业幅、提高产业配套

能力，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高端化绿色化发展。 

3. 推动城郊工业发展集聚带连片发展的需要 

本片区拟建设地块穿插分布在清流经济开发区、城南工

业园规划范围内，因本片区所在地带是清流县工业布局的主

轴产业核心区，基础设施完善，企业入驻率高，聚集效应显

著，对周边的带动已成型，使得更多意向企业提出用地申请，

部分企业已与政府签投资协议，但该地带附近已征收地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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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完全并投入使用，企业用地紧张。 

为保证清流县工业主轴产业核心区，同时也是清流县城

郊工业发展集聚带的连片发展，满足企业用地需求，我县沿

着城南工业路发展轴，将暂未征收的零散地块纳入成片开发

范围，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

源合理配置。 

4.保障重点建设项目落地的需要 

根据《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 2021 年度省

重点项目名单的通知》，“福建清流开元射击训练基地建设

项目”被列为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福建清流开元射击训练基

地有限公司已与清流县人民政府签订了合作意向书，为了保

障该项目落地，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工作，尽快落实项目建设

条件，亟需编制本次土地成片开发方案。 

四、主要用途、实现功能及公益性用地比例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16.0182公顷，主要用途是建设一类、

二类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化无污染生态产业区。其中，工业用

地 5.9478 公顷，实现发展新能源、新材料、食品加工、电

子材料、生物科技、机械加工等生态产业项目的功能；商业

用地 0.8592 公顷，实现满足片区日常生活需要且便利性高

的商业服务功能；娱乐康体用地 2.3835 公顷，实现射击训

练及承接国家级飞碟射击运动训练、比赛等的功能；供燃气

用地 0.5904 公顷，实现 LNG 气化站建设，向片区内外输送

天然气的功能；城镇道路用地面积 6.2373 公顷，实现片区

内外交通运输、生活出行的功能。 

公益性用地包含供燃气用地和城镇道路用地，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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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77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 42.63%，符合闽自然资发〔2021〕

3 号文的规定。 

五、实施计划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 16.0182 公顷，扣除已批建设用地

7.4981 公顷，拟安排实施项目面积 8.5201 公顷，计划实施

周期为 2021 年-2023 年，3年内实施完毕。其中：2021 年实

施面积 1.0305 公顷，完成比例 12.09%；2022 年实施面积

2.1938 公顷，完成比例 25.75%；2023 年实施面积 5.2958公

顷，完成比例 62.16%。 

六、合规性分析 

1.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本方案开发范围位于《清流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006-2020）》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我县承诺方案

获批后，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城

镇开发边界内的集中建设区。 

2.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本方案符合《清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

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本方案已纳入清流县 2021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3.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

许占用或开发的情况 

本方案范围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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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公益林、湿地、河道蓝线以及其他

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情况，且不涉及占用历史

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经调查也无 50 年以上的建筑。 

七、效益评估 

1.土地利用效益 

本方案在满足省、三明市、清流县三级建设项目需要的

基础上，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与结构，优化空间格局，因

地制宜配置用地，提高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促进现有用

地使用效益的提高，推动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2.经济效益 

本方案工业用地面积 5.8305公顷，预计投资总额约 2.23

亿元，年总产值约 1.9 亿，年均创税约 2600 万元，经济效

益显著。 

3.社会效益 

本方案将提供 800 个临时劳动岗位，以及 570 个长期就

业岗位，有利于吸收当地农村富余劳动力，降低城市就业压

力，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对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4.生态效益 

本方案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从引进企业源头控制、水环

境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噪声污染防治、

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等几方面努力保护本区良好的生态环

境，使之成为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完善、空气新

鲜、水质清澈、宁静舒适、绿树成荫、环境优美的生态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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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效益良好。 

八、征求意见情况 

2021 年 8 月 25 日，清流县政府组织召开本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方案的征求意见专题会议，充分听取了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以及清流县发改局、工信局、林业局、人社局、住

建局、开发区管委会、农业农村局、生态环境局委、龙津镇

人民政府等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 

九、结论 

清流县三角坑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

地范围内，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部省

规定的标准，做到了保护耕地、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

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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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土地利用现状及权属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地方式 
权属单位 

面积总计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乡（镇、街道） 村 合计 其中：耕地 

集体土地 龙津镇 城南村 9.9808 7.4429 0.6281  2.4173 0.1206  

集体土地小计 9.9808 7.4429 0.6281  2.4173 0.1206  

国有土地小计 6.0374 0  0 6.0374 0 

总计 16.0182  7.4429  0.6281  8.4547  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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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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